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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系列文章（十四） 

2020.12.07 見報 

為增強全社會的憲法意識，弘揚憲法精神，有必要向廣大巿民全面系統地推廣《憲

法》。今期續刊王禹教授的憲法系列文章（十四），歡迎市民閲覽。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文章內容以見報日的法例為依據） 

王禹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在整個國家機構體系中居

於最高地位，不受其他國家機關制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法律和決議，其他國家

機關都必須遵照執行。它的常設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區和軍隊選出的代表組成，代

表名額不超過 3000 人，每届任期 5 年。全國人大代表名額，根據各省、自治區、直轄

市的人口數，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鄉人口數相同的原則，以及保證各地區、各民族、

各方面都有適當數量代表的要求進行分配。各少數民族都應當有適當名額的代表，人口

特少的民族至少應有代表 1 人。目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 36 個名額，澳門特別行政區有

12 個名額。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主持。全國人大任期屆滿的 2 個月以

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必須完成下屆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如果遇到不能進行選舉的非常

情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全體組成人員的 2/3 以上的多數通過，可以推遲選舉，延長

本屆全國人大任期。在非常情況結束後一年內，必須完成下屆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包括：第一，修改憲法和監督憲法實施。第二，制定和修

改有關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法律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第三，選舉、決定和罷免中央

國家機關組成人員。全國人大選舉並有權罷免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國家主席、副

主席、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根據國家主

席的提名，決定國務院總理的人選，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定國務院副總理、國務

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和秘書長的人選，並有權罷免國務院總理和國

務院其他組成人員；選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名，決定

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的人選，並有權罷免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

會其他組成人員。第四，決定重大國家事項，如審查和批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和

計畫執行情況的報告；審查和批准國家的預算和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批准省、自治區

和直轄市的建置；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決定戰爭和和平的問題。第五，監

督其他中央國家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全國人大負責並報告工作，全國人大有權改變

或者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不適當的決定和法律；國務院對全國人大負責並報告工作；中

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國家監察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全國人大負責。

第六，應當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的其他職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集。會議有 2/3 以上的

全國人大代表出席，始得舉行。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認為必要，或者有 1/5 以上的全國

人大代表提議，可以臨時召集全國人大會議。全國人大舉行會議的時候，選舉主席團主

持會議。主席團互推若干人輪流擔任大會執行主席，推選常務主席若干人召集和主持主

席團會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会目前設有民族委員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監察和司法委員會、

財政經濟委員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外事委員會、華僑委員會、環境與資源保

護委員會、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和社會建設委員會等專門委員會。各專門委員會在全國人

大閉會期間，受全國人大常委會領導。各專門委員會在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領導

下，研究、審議、擬訂有關議案。 



30 名以上的全國人大代表聯名，可以提出屬於全國人大職權範圍內的議案和對國務

院和國務院各部門提出書面質詢案。全國人大代表在全國人大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

不受法律追究，非經全國人大會議主席團或全國人大常委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

判。全國人大代表受原選舉單位的監督，原選舉單位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罷免本單

位選出的代表。 


